
审批权限和规定程序报批。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凡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要事先征求主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财

政、计划（物价）部门的意见。

按国家规定程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要公开收费项目、范围、标准、建立健全收费许可证、收费票据和年度

审验、票据稽查制度。收费单位必须到计划（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坚持持证收费，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必须

使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费票据或监制的专用票据，否则视为非法收费予以查处。没

有收费许可证、没有持证收费、没有使用规定票据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可以拒绝交费。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向财

政、计划（物价）部门检举违反国家规定的收费行为。各级财政、计划（物价）部门每年要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中审

验，对越权出台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以及不经审批随意乱收费等行为，要及时查处并追究

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乱收费的非法收入除按规定退还被收单位和个人外，其余全部没收上缴财政。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财务管理，收费资金原则上要实行收支两条线。行政性收费要逐步纳

入各级财政预算内管理；尚未纳入预算内管理的行政性收费、专项收费及事业性收费，要执行预算外资金管理办

法，实行财政专户储存，收入上交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的预算外资金专户，支出由用款单位编制计划，经财政部门

审核后按计划拨给。

要加强对垄断行业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管理，其收费标准，按照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报计划（物价）部门核批，重

要的报国务院批准。垄断行业不得将正常的业务转由所属经济实体经营，巧立名目，强行加收费用，也不得代地方

人民政府收取未按规定权限批准的收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配套服务收费项目，要报国家计委

备案。

财政法制

财政部下发

《财政部关于各级财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的通知

1993 年 11 月 1 日 （93）财监字第 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现将《财政部关于各级财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财政机关与所办经

济实体脱钩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93〕6号文件精神以及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部署的一件大事，各

财政厅（局）领导要予以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特点，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落实《规定》精神。整个

脱钩工作要求在年底前全面完成，各财政厅（局）要写出书面总结报告报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各级财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部门大力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加强宏观调控，强化财政监督，防止官商不分的腐败

现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工作部署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92]5号文件，中办

发[1993]8号文件、中办发[1993]17 号文件的规定，结合财政机关具体情况，对财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问

题，作出如下规定：

一、县以上（含县级）各级财政机关已办的金融性公司（经人民银行批准的）、生产流通性公司、证券公司、财务

会计咨询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经济实体，允许保留，但必须立即在职能、财务、人员、名称四个方面

与财政机关彻底脱钩。

财政机关后勤服务系统按国家规定开展对社会经营服务、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单位不在此限。
二、脱钩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各类经济实体不得兼有财政职能和财政管理业务。

2.各类经济实体在财务上与财政机关彻底分开，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国家有关规定纳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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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利润；不得向原举办的机关上缴利润和管理费，不得为机关报销各种费用；财政机关也不得违反规定给予经济

实体政策上的特殊支持。财务脱钩后，对机关经费补贴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

3.财政机关在职干部一律不得在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任免机关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

何报酬。

4.各类经济实体一律不得冠以财政机关的名称。凡已使用的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更名手续。

三、财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后，财政部门只对其实行行业管理和必要的监督服务，如法人代表的任免，

党、工、团等组织的关系，组织阅读文件、传达会议、出国人员审批等，不干预其经营管理活动。

四、对于经营规模较大，涉及范围较广，有社会影响的公司，由原主管财政机关组建监事会，审议企业财务报

告，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对公司负责人的经营能力和业绩进行考评。

五、财政部门拨给所办公司的资本金（含入股资金）可不收回，脱钩后不再投入新的资本金和股金，借给的其他

预算内资金，要限期收回。

六、财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工作，实行分级实施，上级监督的办法。原来由哪一级财政机关举办的经济

实体，由举办机关负责脱钩工作。上级财政机关负责督促检查，帮助推动下级财政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本规定。整个

脱钩工作，必须在一九九三年年底前完成。

七、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系非常必要，要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及其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各级财政部门及原挂靠单位必须按照财政部

（93）财会协字第 95号文件，认真进行整顿，并根据上述脱钩原则，做好脱钩工作。

八、各级财政机关为实行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新举办的经济实体，均应按上述脱钩原则处理，兴办初期确有困

难的，可按中办发（1993）8号文件规定，区别情况给予一定的扶持。限期过渡（不超过两年）。

九、财政机关举办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公司，不从事房地产开发而搞炒买炒卖房地产

等违反国家政策的经济实体，应一律撤销。

十、本规定自下达之日起执行，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简讯·书讯·文摘新年灯谜
1
.
举国欢庆迎新年（打一成语）

2.祝本刊读者、作者、编者新年快 乐（打《红楼梦》

书中人名一）

3.新岁将临旧 岁尽（打医学名词一）

4.鸡年一去狗年来（打《水浒》人名一）

5.狗年大吉（打电影名一）

6.元旦 写生（打一装饰品）

7.元旦 、春节传捷报（打一成语），

8.初一出门打工，除夕回 家过年（打一成语）

9.元旦大发，身体健康（打一成语）

10.元旦结婚，双喜临门（打我国城市名一）

11.除夕探问有几何（打财会用语一）

12.爆竹除旧 桃符更新（打《红楼梦》人名一）

13.正 月初一（打一称谓）

14.代撰春联（打一成语）

15.春节放假三天（打一储蓄名词）

16.海外赤子思故 乡（打电影名一）

17.改革路上不停步（打自行车名一）

18.新华社济南消息（打我国现代作家一）

19.粮棉满仓（打江苏县名一）

20.零存整取（打国名一）

21.笑能致富（打一成语）

22.一辈子 笑嘻嘻（打我国皇帝年号一）

23.万元户忆苦（打一成语）

24.欧洲见闻（打古典小 说 一）

25.低声细语（打文学体裁一）

26.巨轮启航（打我国城市名一）

27.烟斗（打一历史事件）

28.救死扶伤做好事（打一交通用语）

29.中央制定人口 规划（打一成语）

30.一对夫妇 一个孩（打字二）

31.计划生育保证书（打一成语）

32.西游记（打一成语）

（周洪林供稿  谜底见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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